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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新华社辽宁铁岭12月18日体育
专电（记者 树文 李铮）针对即将
开庭的足球假赌黑案，曾参与过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张士忠
律师认为，案件审理的焦点在于是否
与贿赂有关的罪名。

拥有北京体育大学教育学学士
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张
士忠律师在回答新华社记者的提问
时表示，这一系列案件最值得关注的
焦点和难点问题是与贿赂有关的罪
名：被告人构成受贿罪还是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两
种罪名的定罪处罚差异很大；如两者
兼而有之，很可能数罪并罚。

张士忠认为，两个罪名的主要区
别在于，被告人是否系国家工作人员
同时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谢亚龙、
南勇、张建强等前足球界高官大都是
身兼数职，既担任过国家行政机关即

国家体育总局的职务，又受国家体育
总局委派，担任过体育社会团体即
中国足协的职务，有的还担任过国
有体育公司的职务。这些职务具体
的职责是什么？他们收受贿赂到底
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利用了
哪些职务上的便利？这些想要从法
律上作出严格区分并不是一件特别
容易的事。

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

“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
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
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
家工作人员论。”

依据前述第九十三条规定，这些

前足球界高官身兼的前列数职同时
又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都不影响将
其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或以国家工
作人员论。如果这些前足球界高官身
兼的是第九十三条规定以外的非公
务职务，如在从事足球产业经营的私
人公司中担任隐名股东兼任管理者，
其受贿与其公务职务无关，则可能构
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但这些前
足球界高官构成受贿罪的可能性更
大，至多有人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
作人员受贿罪两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
定，受贿罪最高刑可以判处死刑；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
定，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犯罪数额、情
节等必将成为影响判决的因素。

今天起，该他们“上场”了！
中国足球打假反赌系列案开庭，张建强率先“亮相”

铁岭中院的具体地址是辽宁省
铁岭市南环路2号，这里距离关押着
众多足坛犯罪嫌疑人的铁岭市看守
所仅有不到一公里的路程，且两地之
间只需经过一个交通信号灯。12月
17日下午，记者特地到铁岭县看守
所实地探访，得知在那里已经被关押
了十余天的多名足坛犯罪嫌疑人已
于当天早上“被带走了”，据信，这批

嫌疑人极有可能被带到了距离铁岭
中院非常近、便于提审的铁岭市看守
所。

此前，记者也曾经到铁岭市看
守所进行探访，一位知情人明确表
示，“这里肯定关押着一批足球界
的落马人员，但不知道到底都有
谁，也不知道具体的人数”。铁岭市
看守所大门的顶部，有很显眼的

“铁岭市公安局监管支队”的字样，
出了这里的大门，直行约200米，然
后往右一拐，便是铁岭市南环路的
延长线，过了一个交通信号灯，便
能来到铁岭中院的门口，据了解，
19日早上押送张建强的车辆途经
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会有交警在
周围指挥交通，确保押送车辆安
全、顺利、快捷地通过。

最近几天，全国各地很多记者赶
到铁岭采访“足球大审判”，对于这种
情况，铁岭中院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他们严防死守，让记者们无计可施。
好在此前4月中旬、5月下旬，本报记
者曾经两次来到铁岭“摸底”，对于铁
岭中院的情况还算比较了解——— 即
将审判张建强的第21法庭便位于审
判楼的一楼。

铁岭中院的主体办公楼坐北
朝南，虽然不是特别高大，却也相
当威严，十分难得的是这里还有一
个比较宽敞的院子；而四层高的审
判楼位于办公楼西侧，两楼连结在

一起，工作人员可以在楼内通行无
阻。待审嫌疑人在法警的押送下，
想从外面进入审判楼，共有两个途
径：其一，从正门进入法院院落，往
东绕行至办公楼背面，那里有一扇
小门可以直接进入审判楼；其二，
正门西侧还有一个“副门”，这里还
挂着印有“行政诉讼中心”字样的
牌子，从这里往里走，也可以进入
审判楼。平时，“副门”晚上也一直
是开着的，只有审判楼的大门会紧
紧关闭，但18日傍晚5点多一点，记
者发现铁岭中院的工作人员将这
道门也锁了起来。为啥突然锁上这

道门？面对这一提问，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明天(12月 19日)早上车
多，万一今天夜里有人把车停在这
里面，到时不好清理啊”。由此可
见，张建强很有可能从这道“副门”
进入审判庭了。

据了解，铁岭中院具体审判法庭
大小不一，布局情况如下：第21法庭
位于审判楼一楼；第13至20法庭位
于二楼；第3至12法庭位于三楼；第1
法庭则位于四楼。记者曾经询问一位
工作人员“为什么没有第2审判庭的
具体标识”，得到的回答是“我刚来这
里工作，还不清楚”。

19日早上，铁岭中院将正式开
庭，审理张建强的有关案件，张建强
自然要由法警押送进场，而届时有

机会目睹此次庭审的其他人员
呢？18日下午，铁岭中院的
两块“告示牌”给出了答
案———“公务人员”将由
相关人员陪伴，从正门
进入办公楼，然后进
入 审 判 庭 ；旁 听 人
员、证人等，则要从
“副门”进入审判
庭，这些人员被严
禁携带手机、录音
笔等物品。

1 8 日 下 午 3
点，记者在铁岭中
院正门处看到四个

男子正在准备安放
有关物品，其中两个

人只是静静地站在一
旁看着，还有一个人指

手画脚地指挥，真正干活
的就一个，他拿着锤子、凿子

等工具忙个不停。安放在正门外
的通告牌上，写有“参加‘2·06’专案

的公务人员，请与相关人员联系后，
并由门卫值班人员协助，从正门进
入法院办公楼”。

正门是公务人员通道，旁听人
员、证人则要从正门西侧的“副门”
进入审判庭。写有“参加‘2·06’专案
的旁听人员，证人等，不得携带各种
箱包、手机、打火机、饮料，或者有录
音、摄像等功能的物品，否则一律禁
止进入法庭”字样的通告牌，则被安
放在了“副门”之外。

熟悉中国足坛“反赌风暴”的
人，都听说过“8·25”专案组的名头，
那么“2·06”专案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指张建强的被抓日期还是另一个
专案组的成立日期？张建强被查实
的受贿金额到底是多少？真的像网
络上传播的那样，数额特别巨大，已
经超过200万元人民币了吗？安放通
告牌的几名男子，听到这些问题后
半天没有做声，好一会儿之后，才终
于有个人说了句，“我们就是干活
的，你们想知道答案，明天去法庭上
听听不就得了。”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铁岭12月18日电）

体育法专家解读足球假赌黑案焦点

12月19日8点30分，备受关注的中国足球打假

反赌系列案在辽宁省铁岭市开庭审理。第一个出

庭受审的是曾担任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裁判

办公室主任、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等“足坛要职”

的张建强，涉嫌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杨一民等重要涉案人员也将在铁岭受审。丹东中

院确定于 20日开始庭审工作。原国际级足球裁

判、曾被誉为“金哨”的陆俊等人将在此间受审。

法院距离市看守所不足一公里

第21审判庭在一楼

旁听人员严禁携带手机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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